关于《源城区现役军人立功受奖奖励工作方案》的起草说明

一、起草背景和依据

为深入开展拥军优属活动，鼓励现役军人安心服役、建功立业，进一步增强军人军属政治荣誉感，提高社会影响力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兵役法》《退役军人事务部等20部门关于加强军人军属、退役军人和其他优抚对象优待工作的意见》（退役军人部发〔2020〕1号）《关于印发〈河源市关于为立功受奖军人家庭送喜报工作的通知〉的通知》（河拥办〔2024〕9号）等文件精神，结合全市各县（区）现役军人立功受奖奖励标准和源城工作实际，我局草拟了《源城区现役军人立功受奖奖励工作方案（征求意见稿）》。

二、征集内容

该奖励工作方案本次公开征求意见的内容主要是《源城区现役军人立功受奖奖励工作方案（征求意见稿）》中涉及源城区现役军人立功受奖奖励对象、奖励依据、奖励标准、奖励方式、奖励经费等方面内容。
三、遵循原则

所提意见应符合法律法规，并遵循公平公正的原则。

四、有关说明

本次公开征集结束后，对收集到的意见将进行梳理汇总并进行反馈；匿名意见或超出征集范围的内容不予受理；同时，对反馈人信息严格保密，仅用于本次意见征集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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